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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NEWS
電子簡訊

簡介
今期電子簡訊最新消息包括：

• 進一步改革的市場溝通及諮詢的成果

• 進一步改革的附屬法例刊憲

• 就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實施最新及修訂的質素管理準則的進展所進行的調查

• 發布2021年年度查察報告

• 外部核數師執行根本原因分析的指引

• 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辭任及罷免的現象及本局的初步顧慮

• 發布2021-22年年報

• 徵費展開

• 第三屆暑期實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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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改革：
(i)諮詢及總結
財匯局於2022年6月23日舉行新聞發布會，發布有關擬議紀律處分程序和處分方針的諮詢
總結。

財匯局主席黃天祐博士（中）與紀律處分部主管梁惠珊女士（右）及查察部署理主管 
劉建汝女士（左）於2022年6月23日會見傳媒

自政府於2021年6月宣布會計專業進一步改革以來，財匯局與不同持份者包括受監管者、
財務報表使用者、其他監管機構和公眾進行溝通，共進行了50場會議、網上研討會和傳媒
訪問。在發布諮詢文件後，本局舉辦了10場網上研討會，吸引超過6,000人參加。諮詢文
件及諮詢總結反映本局致力透過持份者溝通，以改善監管的透明度、效率及有效性。

財匯局舉辦網上研討會向持份者解釋諮詢文件

https://www.frc.org.hk/zh-hk/FILE_EC_TC/TC_Consultation_Conclusions.pdf
https://www.frc.org.hk/zh-hk/FILE_EC_TC/TC_Consultation_Conclus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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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收到來自（一）會計師事務所／代表組織、（二）專業團體、（三）上市公司董事、

（四）財務報表使用者及（五）其他監管機構／立法會議員的20份書面意見。大多數回應
人士整體支持本局方案背後的監管原則。

回應人士一般認為擬議的紀律處分程序透明及公平，亦為受監管者提供了合理機會陳詞。

他們支持原則為本的懲處方針，認為這將可取得有效的規管成果。他們就某些具體提案提

出了一些意見和回饋。經仔細考慮回饋後，我們就擬議的文件作出了適當修訂，以回應意

見，並進一步闡明我們所建議的政策及程序的原意及實務應用。

適用於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及註冊負責人的相關紀律處分政策於2022年6月24日生效，而
適用於專業人士（即會計師及執業單位）的相關政策將於進一步改革實施後，在2022年10
月7日生效。

我們堅信，這些政策及程序將有助於我們以透明和公平的方式高效和有效地履行紀律處分

職能，並實現我們提高會計專業質素及企業匯報和審計水平的目標。

(ii)其他發展
三項與《2021年財務匯報局（修訂）條例》（修訂條例）有關的附屬法例已於2022年5月
6日刊憲，並於2022年5月11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第一項是修訂條例的生效通知，旨在尋求將2022年10月1日定為修訂條例的生效日期。有
關新法定諮詢委員會的條文，以及政府制定過渡和保留條文權力的條文則除外，將於2022
年7月4日生效。

第二條附屬法例是有關過渡和保留條文及相應修訂的條例。第三項是修訂《修訂條例》附

表3B的通知，以更新由2023年10月1日起就註冊和發牌應付的費用。

立法會成立了審議附屬法例的小組委員會，並於2022年5月24日及30日舉行了兩次會議。
在第一次會議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回應了立法會議員的提問和意見。問題主要涉及：

(a) 法定諮詢委員會；



4

(b) 會計專業的發展；及

(c) 豁免業界註冊費和牌費的期限。

附屬法例的逐條審議亦於第一次會議開始進行，並在2022年5月30日的第二次會議上完
成。立法會議員沒有提議修訂附屬法例。

就法定諮詢委員會而言，立法會議員特別關注委員會的組成，以及在委員會與財匯局董事

局的互動中，是否具備足夠的行業知識。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確認法定諮詢委員會由廣泛的成員組成，當中業界將有相當大的代表

性。至於財匯局董事局，目前由12名具有不同背景的成員組成（42%曾為會計業執業人
士、42%具有商業或金融背景，16%為律師）。他們對各自專業和商業環境有深刻、廣泛
的了解，亦能夠完全獨立於現時的執業人士，有效履行其法定職能。而財匯局目前的員工

中有57%為會計從業人員、13%為律師，其餘的30%則提供支援服務。這員工組合亦進一
步支持財匯局有效履行職能。

實施新的和修訂的質素管理標準
最新及經修訂的質素管理準則（新準則）將於2022年12月15日生效。我們正在監察上市實
體核數師在過渡至新準則方面的進展。 2022年3月31日，我們發布了關於上市實體核數師
在這方面取得的進展的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闡述了新準則對會計師事務所的預期影響、實施狀況以及不同類別會計師事務所

將面臨的主要挑戰。調查結果使不同規模和性質的上市實體核數師能夠將自己的進度與同

行進行比較。

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22年1月中旬，48%的上市實體核數師已經制定了實施計劃，40%
仍在制定計劃，其餘12%尚未開始。上市實體核數師確認了人力資源、資訊科技以及如何
設計應對質素風險的回應為實施過程中所面臨的最重大挑戰。

調查結果亦有助我們監督香港會計師公會在為審計專業提供足夠及時的培訓，以及適當的

參考資料方面的表現。我們將在2022年9月對所有上市實體核數師進行進一步調查，以確
定他們在12月15日新準則實施前已作好準備，並於屆時公布結果。

https://www.frc.org.hk/en-us/Documents/New%20and%20revised%20quality%20management%20standar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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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度查察報告
2022年6月23日，我們發布了2021年年度查察報告，內容包括我們2021年度完成對上市實
體項目及質素監控制度的查察發現。報告提供了有關查察項目缺失及其根本原因相關的市

場資訊。上市實體核數師應予以考慮並採取行動，以防相關缺失於未來再次發生。報告還

強調了促成高質素審計和觀察到的良好作業標準的因素。上市實體核數師應在適當時考慮

並實施這些措施，以提高其審計質素。

報告還列出了核數師應採取的預期行動，以回應我們的調查結果。通過闡釋本局的觀點和

期望，我們旨在影響和塑造上市實體核數師的行為，以進一步提高審計質素。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董事會對其公司的財務報表的真實性負有集體最終責任。上市公司的

董事負責審批公司管理層所編製的財務報表，將其提交以作審計，並呈交公司年度股東大

會審議，供股東批准。彼等應確保其公司設有嚴謹的內部管治及充足的資源以編製高質素

的財務資料。審計委員會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財務報表編製的責任。我們敦促審計委員

會質詢管理層有否向核數師提供具質素的資料，並考慮查察報告的主要發現，質詢其核數

師有否及如何妥善應對報告所識別的普遍缺失。

報告重點
2021年，我們以與上年度同等資源，完成了50個項目查察（2020年為37個）、17間上市
實體會計師事務所的質素監控制度查察（2020年為18間）和4個針對性查察（2020年為
無）。

我們樂意看到許多事務所在改進審計方面的反應迅速且積極主動。與2020年的查察結果
相比，整體審計質素按年改善。32%受查察項目被評為「良好」及「需要有限度改進」
（2020年為27%）。

類別A事務所1

於類別A事務所項目查察中，45%受查察項目被評為「良好」及「需要有限度改進」

（2020年為41%），僅10%受查察項目被評為「需要重大改進」（2020年為18%）。

上述表明類別A事務所作為一個整體，正採取有力和有效的行動來提高其審計質素，以回應
我們在2020年進行的查察。這將使投資者和廣大公眾對財務匯報及上市實體審計的質素更
有信心。

1 審計超過100間上市實體的核數師

https://www.frc.org.hk/en-us/Documents/2021%20Annual%20Inspection%20Report_CN%20(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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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察項目

於2021年，核數師在抱持適當專業懷疑態度方面有明顯改善，被識別於「缺乏專業懷疑態
度」存在缺失的查察項目比例大幅減少至46%（2020年為81%）。

於2021年，核數師在評估管理層對收入及預期信用損失的會計準則應用方面的工作有所惡
化。核數師需盡快及認真改進其於這兩範疇的工作。被評為對管理層應用預期損失模型缺

乏充足評估的查察項目為71%（2020年為55%）。就管理層收入會計準則的應用缺乏充足
評估，70%的已識別缺失對審計質素構成較大影響（2020年為33%）。

質素監控制度的查察

有效的質素監控制度對推動持續高質素的審計不可或缺。對於類別A事務所，我們首次對與
質素監控制度的兩個要素相關的政策和程序進行了專項審查，以識別類別A事務所作出的常
見改善領域和良好實踐。我們強烈鼓勵其他類別的會計師事務所考慮有關調查結果，並在

適當時採用，以盡早改進其作業實踐。

審計少於100家上市實體的核數師（類別B和類別C事務所）的常見缺失與2020年匯報的大
致相同。我們再次強烈建議彼等急切考慮2020年及2021年年度查察報告所闡述的發現，並
適時採取必要行動以優化彼等的政策和程序。

向外部核數師提供執行根本原因分析的指引
於2020年受查察的上市實體核數師需要執行根本原因分析以及制定補救計劃，以回應我們
的查察發現。然而，誠如2021年11月3日發布的2021年中期查察報告所述，我們查察的多
間事務所並未充分理解根本原因分析及補救行動的程序。因此，本局於2022年6月17日發
布了外部核數師執行根本原因分析的指引（根本原因分析指引）。根本原因分析讓會計師

事務所發現造成審計質素缺失的根本原因，是一個有效提升審計質素的工具。根本原因分

析指引旨在協助事務所執行嚴謹的根本原因分析，並制定補救計劃，以防止可能影響審計

質素的事項於未來審計中再次發生。

https://www.frc.org.hk/en-us/Documents/RCA%20Guide%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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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倉促辭任或遭罷免
上市實體在核數師任期結束前更換核數師，可能表明上市實體在財務報表中所識別的問題

或其在進行審計時遇到的困難。我們一直密切關注核數師任命倉促變動所出現的次數及原

因。

財政年度結束日於12月31日的上市實體，其核數師於2021年報告期後辭任或遭罷免的數目
達59個（2020年數目為46個），當中包括逾20家內地房地產發展商及房地產管理商的核
數師因未解決的審計議題而辭任。

上述情況引起我們對這些項目審計質素的憂慮，因企業於臨近年結日或年結日後任命新核

數師，其審計質素普遍較低。

上市實體核數師有責任保障公眾利益，因此他們必須致力於進行具質素的審計。會計師事

務所應要確保其項目團隊有能力執行審計業務，包括具備所需時間和資源，才同意展開客

戶關係和業務。當事務所未能達到上述期望，我們會毫不猶豫採取行動。

發布2021-22年報
作為一個透明且具承擔的金融監管機構，我們的年度報告旨在讓公眾了解本局如何實施監

管行動，以取得有效成果。2022年6月24日，我們發布了2021-22財年年度報告，列出了
我們在維護財務匯報質素及保障公眾利益方面所取得的進展和成果。報告還闡述了我們就

2022年第四季度實行的會計專業進一步改革所作的準備。

第三屆暑期實習計劃
財匯局將在2022年7月4日至2022年8月26日期間開展為期8週的第三屆暑期實習計劃。該
計劃給予學生了解本局運作的機會，並參與小組項目，展示他們對特定議題的想法和見

解。今年的小組項目題目為「財匯局在促進企業提高可持續發展匯報的質素的角色」。

本局已收到來自本地大學的102份申請，其中9名實習生將獲選參與實習計劃。實習生將在
實習期間到本局的不同部門工作，使他們能夠汲取本局日常營運的實踐經驗，以助其未來

的職業規劃。他們還將參與一系列培訓課程，分享學習經驗，並參與不同部門的活動以及

進行小組匯報。

https://www.frc.org.hk/en-us/annual_report/2022/report.pdf


8

徵費收集
自2022年1月1日起，財匯局開始收取徵費以自資運作。證券買賣雙方、公眾利益實體及
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均需分別繳交交易徵費、公眾利益實體徵費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徵

費。

交易徵費和公眾利益實體徵費自2022年1月起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代本
局收取。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的徵費由香港會計師公會代本局收取，而認可公眾利益

實體核數師的徵費由本局直接收取。徵費將會按公眾利益實體就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為它

們進行指明項目而支付的總酬金作參考。這需要由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提供詳細資訊。

本局與香港會計師公會於2022年5月6日同時啟動了有關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徵費的資訊收
集和徵費流程。我們亦為所有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提供一系列指引、工具及網絡研討會。

對於有大量審計項目的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我們已按照合理要求，提供額外時間予其收

集資訊。

聯絡我們  
如有查詢或意見，歡迎與我們聯絡。

財務匯報局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24樓

電話： (852) 2810 6321
傳真： (852) 2810 6320
電郵： general@frc.org.hk
網址： www.fr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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